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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市财规 2018 001 号

汕市财法〔2018〕9号

汕头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

汕头市国土资源局 汕头市房产管理局关于

实施汕头市房地产交易环节申请契税优惠

涉及纳税人家庭住房登记情况查询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高新区、保税区财政局、税务局、国土(规建)局，各区（县）

财政局、税务局、国土局、房管（住建）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

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16〕23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做好有关纳税人家庭住房登记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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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的查询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纳税人申请享受税收优惠，在省尚未出台具体实施办

法之前，纳税人家庭住房登记情况查询范围为本市，以不动产

登记部门查询结果为认定标准。今后若省出台具体实施办法，

按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纳税人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，授权购房所在地主管税

务机关查询家庭住房情况。

（一）税务部门已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系统联网，实现数

据实时共享的区（县），根据纳税人的申请由主管税务机关在

数据共享平台查询家庭住房登记情况。

（二）尚未实现数据实时共享的区（县），由纳税人向购

房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提供纳税人家庭成员名单及相关证

明，并授权税务部门向购房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家庭

住房登记情况。授权时，应提交身份证明、户口簿、结（离）

婚证等材料证明家庭成员状况，并填报《购房人家庭成员及家

庭住房情况诚信保证书》（见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诚信保证书》），

对家庭成员情况进行承诺。纳税人发生购房、交易登记等以外

情形导致房产权属已再次转移、变更的，纳税人可向区（县）

税务部门提交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予以审核。税务部门将纳税

人家庭成员名单及相关证明一并移交区（县）级不动产登记中

心查询。区（县）级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《购房人家庭住房

登记情况查询结果书》（见附件 2，以下简称《查询结果书》）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反馈给税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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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区（县）级不动产登记中心暂不具备全市查询条件，应

在《查询结果书》注明“本次查询结果范围为纳税人家庭在**

区(县)的不动产登记信息；其他范围暂不具备查询条件”的字

样内容，税务部门据此要求纳税人在《诚信保证书》上对家庭

住房情况进行填报并承诺。

三、纳税人发生购房、交易登记等以外情形导致房产权属

已变化的，应就《查询结果书》向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相关不

动产登记材料后，不动产登记中心据此重新出具并传递《查询

结果书》。

四、税务部门根据《诚信保证书》《查询结果书》确定纳

税人享受契税优惠的类型，按照规定限时办结税收优惠申请。

对纳税人未如实申报家庭成员、购买住房情况的，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等有关规定处理。

五、财政、税务、国土、房管（住建）等部门要通过推进

全市不动产交易、权属登记以及相关税收等政府信息的共享与

交换，进一步完善查询条件，提高办事办税效率。

六、各区（县）财政、税务、国土、房管（住建）部门可

按照本意见，结合实际，按照方便群众、提高效率的原则，进

一步细化工作联动机制。

七、本通知自 2018 年 8 月 2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

年 8 月 20 日。有效期届满，经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行的，根

据评估情况重新修订。如财税〔2016〕23号相关契税优惠政策

失效或废止，本通知相应失效或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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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购房人家庭成员及家庭住房情况诚信保证书》

2.《购房人家庭住房登记情况查询结果书》

汕头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

汕头市国土资源局 汕头市房产管理局

2018年 8月 21日



5

附件 1.

购房人家庭成员及家庭住房情况诚信保证书

购

房

人

申

报

承

诺

购房人姓名 联系电话

购房人证件名称 证件号

购买商品

住房地址
婚姻状况

购房合同号
有无未成年子女/未

成年兄弟姐妹(人数)

购房人家庭

成员情况

姓 名 与购房人关系 证 件

证件名称

证件号

证件名称

证件号

证件名称

证件号

证件名称

证件号

证件名称

证件号

证件名称

证件号

家
庭
成
员
情
况
承
诺
及
授
权

本人郑重承诺：本人已知悉财税[2016]23号文规定的家庭成员范围，已全面如

实填报家庭成员情况。如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二十五条等

规定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现授权 税务局向 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本人家庭住房情

况。

购房人签名：

监护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家

庭

住

房

情

况

承

诺

本人郑重承诺：本人已全面如实填报购买住房、家庭成员情况，本次所购住房

为本人家庭（唯一□第二套改善性□）住房。如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

管理法》第二十五条等规定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同时，本人

明确知道税务机关今后如有证据证明本次购房非本人家庭（唯一□第二套改善性□）

住房，税务机关有追缴少缴税款、加收滞纳金，并处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

以下罚款的权力。
购房人签名：

监护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备

注

1.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（未满18周岁）。

2.未成年人（未满18周岁）购房，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、父母及其未成年兄弟姐妹（未满

18周岁）。

3.纳税人所购住房为家庭唯一住房的，在“本人郑重承诺”中的“唯一”后打勾，纳税人所购

住房为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的，在“本人郑重承诺”中的“第二套改善性”后打勾。

4、家庭住房情况承诺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备查询结果后视情况签署。

5、一式三份，分别由税务、不动产登记中心和纳税人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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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.

购房人家庭住房登记情况查询结果书

购房人

姓名

证件类型

证件号码

购房

人家

庭成

员住

房情

况

根据我单位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查询，截止至 年

月 日，购房人家庭成员住房情况为：

***，（身份证明及号码），（登记住房地址或“无”）

***，（身份证明及号码），（登记住房地址或“无”）

***，（身份证明及号码），（登记住房地址或“无”）

说明
本查询结果查询范围为纳税人家庭在***区（县）的不

动产登记信息，其他范围暂不具备查询条件。

查询机构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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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，市法制局。

汕头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1日印发


